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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按照新型志书的要求，编纂《霸州市土地志》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是一项

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建设，既有益当代，又荫及后人o

’霸州修志源远流长，自明洪武至民国23年，500多年间，曾修县志8次。

1989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部《霸县志》，但土地仅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限于

篇幅，无法尽述。现今编纂的《霸州市土地志》，是一部系统地记述霸州土地发

展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全市土地资源、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

以及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历史与延续，客观地进行了总

结，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此书既是土地管理工作者的资料书，也是各级领导

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决策的参考和依据，是一部具有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

点的志书。

《霸州市土地志》的编纂，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为此，1997年10月成立了
霸州市土地志编纂委员会。具体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编纂同仁辛勤工作，日以继夜，孜孜不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初稿完成

后，又经上级领导、专家的审阅，重新进行修改补充。此书的编纂历经两年，其

可谓专群结合，众手成志o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霸州市土地管理局的全体同志，要戒骄戒躁，继往

开来，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霸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魏春山

1999年7月20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全市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及

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记述。

二、时间断限

上限一般视工作和事业情况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个

别地方延至1999年。

贯彻“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的原则，重点记述1987年以后土地管理方

面的史实。

三、体裁结构

采用章、节、目、子目四级层次，使用语体文，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以必要的

表、图，以求文约事明。

四、纪年方法

1949年10月(不含10月)以前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

月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源

土地管理局建立以前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土地管理局建立以后

以本部门掌握的数据为准。

六、计量单位
‘

使用各个历史时期法定或通用的计量单位。简化字、数字的用法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七，名称称谓

对于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而后用简称。如土地管理局，简称土地

局。行政区域名称、行政区划，均以当时称谓和行政区划为准。

八、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主要是本部门的档案、书籍，辅之以相关部门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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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霸州市位于冀中平原北部，河北省中部，是京、津、保三角地带中心。东邻

武清，南邻静海、文安，西邻雄县，北与固安、永清和安次区接壤。地理位置处

于北纬38058’57”一39013’10"，东经116015’23”一116055’09"o东西长57．26公

里，南北宽26．44公里，总面积800．27平方公里。辖6个镇、6个乡、1个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城区办事处，383个行政村。1996年底，全市总人口51．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5．8万人。

全市辖区面积1200408．8亩，其中耕地738267．6亩，园地33938亩，林地

21836．1亩，牧草地130．9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76500．7亩，交通用地

48772．8亩，水域148188．7亩，未利用土地32774亩。

霸州市处于海河水系下游，地近渤海，居西淀、东淀之间，素称九河下梢。

境内河流系海河水系，大部分为季节性河流。主要河流有4条：大清河、中亭

河、忙牛河、雄固霸新河。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呈西高东低之势。最高点

地面高程海拔12米，最洼处海拔2．5米。按照地貌和土壤母质成因不同，全

市划分为5个区域i西北部高上区、东北部风沙区、中部河间洼区、溢洪区和东

淀滞洪区。受地理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形成了3个区域

特点：西部高上农业区、南部农业渔苇用地区、东部和中部桑蚕林果用地区。

霸州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大陆度为65．3，年平均降水

量为543．6毫米，年平均气温11．5℃o全年无霜期178天。

霸州市原名霸州，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历经宋、辽、

金、元、明、清和民国，已逾千年。民国2年(公元1913年)改霸州为霸县，由原

属顺天府改属京兆特别区，民国27年(公元1938年)霸县改属晋察冀边区冀

中行署五分区(公元1940年改称十分区)o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霸县隶属

天津专区、天津地区、廊坊地区，现为廊坊市管辖。1990年，撤县，建立霸州

市。 、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土地所有制度不

断发生着变化。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实行的是奴隶制

国家土地所有制；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完成，霸州市土地所有

制始终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

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霸州市通过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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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市土地志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逐步形成了土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

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体制改革，实行

家庭联产责任制，虽然生产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改变了，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始终没有改变。

唐宋至民国期间，霸州土地的自由转让和有偿使用构成了此时期土地使

用制度的两个主要特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阶级及富农的

部分土地，按人口进行的土地平分，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了自已的土地，这时

的土地使用制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一的。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一段时间

曾出现了土地的私下买卖。为防止拥有土地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国家曾经

禁止土地买卖，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严禁转让，实行的是无偿使

用制度。1990年以来，霸州市进行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变过去的不可转让、

无偿使用为可以转让、有偿使用制。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霸州市的土地管理工作先后有民

政、城建、财政、农业等政府有关部门分别负责，形成了城乡土地分管，多头分

散管理的土地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

后，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以及农民建房，乡镇企业的发

展等诸多因素，用地要求越来越多。这一发展形势使土地分管体制存在的弊

端逐步暴露出来，其管理不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造成了乱批滥占土

地、随意毁坏耕地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至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管理失控o

1987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198717号文件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全面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实行城市土地统

一管理，经中共霸县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霸县土地管理局(1990年撤

县建市后更名为霸州市土地管理局)，作为全市城乡土地、地政统一管理机构。

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土地工作多头分散管理的历史。

霸州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在霸州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认真履行部门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使霸州市的土地管理工作逐步

纳入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的管理轨道。具体来说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以县政府的名义出台

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细则。诸如，农村建房、宅基地清理、非农业用地清查

发证、农田保护、国土使用权出让、转让、有偿使用、市场管理等，使国家土地法

规具体化，有章可循，便于行使落实。(二)加强地籍调查，完成了《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全面调查了土地类型、数量、质量、分布、利用现状，并做出了科学评

价。(三)制定了《霸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1990年为基期年、2000年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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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年。全市耕地稳定在738267亩，使土地利用率达到99．6％o(四)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开发利用荒废土地，调动群众承包开发荒废土地的积极性。1987

年到1996年，全市开发各类土地资源近3万亩o(五)加强建设用地管理。实

行了建设项目用地限额、非农业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控制、以及严格报批与审查

用地项目等办法o(六)积极开展土地执法监督监察，有力遏制和扭转了用地

单位多征少用、宽打窄用、征而不用和乱占、滥用等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

1987年到1996年lO年间，全市共压缩申请用地6256．02亩o(七)开展基本农

田保护工作o 1994年，市、乡、村三级同步完善了《霸州市基本农田保护区规

划》，根据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霸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全市共规划了保护区51个，总面积57．6万亩，人均保护面积1．15亩，到2000

年预测人均保护面积1．10亩o(八)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土地国情、国策、国法

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土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土地法律法

规知识深入人心o

1996年，霸州市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达500余人，市、乡、村三级土地管理机

构健全，土地管理工作水平日益提高o 1987年和1989年霸州市土地管理局被

廊坊市土地管理局评为先进单位；1989年，霸州市土地管理局被河北省土地

管理局评为土地执法先进单位；1994年到1996年，霸州市土地管理局连续三

年被霸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信访单位”；1996年被霸州市委、市政府评为

“实绩突出的领导班子”；到1996年，全市有8个乡镇达到了“无违法批地、无

违法占地、无违法管地”的三无标准。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给土地管理

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内容。各级土地管理部门，为落实土地基本国

策，在抓好建设用地管理、查处违法占地等工作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

耕地保护工作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上，把单一的土地资源管理转变到

资源与资产并重管理，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基础上搞活土地二级市场，为实

现国有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管好用好土地，并为全市土地管理工作发展和提

高到新的水平而奋力开拓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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